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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4屆第 7次定期大會農林委員會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6 日上午 11：20～11：27） 

第 2 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主席（張議員勝富）： 

開會(敲槌)。向各位議員報告，現在的議程是農林委員會第 2 次審查會議，今天

審查事項及順序如下。第一，審查議員提案；第二，審查議長交議市府提案，審查

順序為農業局、水利局；第三，審查 114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

首先審查議員提案，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各位議員請看農林類議員提案第 51 號至第 118 號案，請審查。 

主席（張議員勝富）：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送請市府研究辦理（敲槌決議）。 

接下來審查議長交議市府提案，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請各位議員看第 4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續）一覽表，請看案

號：6、類別：農林、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農業局、案由：請審議農業部農村發展

及水土保持署核定辦理「115 年高雄市社區農村再生輔導計畫」經費 710 萬元（中

央補助款 480 萬元、市府配合款 23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查。 

張議員漢忠： 

局長請說明。 

農業局姚局長志旺： 

主席、各位議員好，農業局做個說明。這個案子是農業部水保署補助我們辦理社

區農村再生輔導計畫，總經費是 710 萬元，中央補助是 480 萬元，市府配合款 230

萬元。這個部分主要是包括有人事費用、業務費用及其他補助費用，因為本案具有

時效性，未及納入 115 年預算裡面，為讓計畫能夠順利辦理，所以以辦理墊付款的

方式先來辦理，敬請各位議員支持。 

主席（張議員勝富）： 

各位議員有沒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農業局審查完畢，可以先行離開。接下來審查水利局，請專門委員宣讀。 

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請各位議員看第 4屆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續）一覽表，案號：7、

類別：農林、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案由：請審議內政部核定辦理「115

年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造計畫─政策引導型─岡山區劉厝白米社區共融營造計

畫」，所需經費總計 450 萬元（中央補助 360 萬元，市府自籌 90 萬元），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請審查。 

張議員漢忠： 

局長說明一下。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易勲： 

各位議員好，水利局報告，這個是內政部城鄉風貌的計畫。我們水利局提出申請，

他核定 450 萬元，然後中央補助 360 萬元，市府自籌 90 萬元。這個大概是做在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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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白米社區，就是靠近我們的白米滯洪池周邊有一個節點。那裡本來是有涼亭，

有很多人在休閒，環境需要做一些相關的整理。我們通過節點改善，然後綠化，然

後做鋪面及座椅設置，還有喬木植栽的調整，來營造出一個相關的節點。中央補助

450 萬元，然後中央款 360 萬元，自籌 90 萬元，擬同意先行墊付，請各位議員支持。 

張議員漢忠： 

在劉厝那裡嗎？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易勲： 

在劉厝滯洪池的一角，那裡本來有一個涼亭，整個環境不太好，我們就申請內政

部社區營造的計畫，然後他有正式核定。以上。 

張議員漢忠： 

黃秋媖議員可能要來問你這個部分。我是沒有意見，還是就通過。 

主席（張議員勝富）： 

請他私底下問就好了。 

林議員富寶： 

我沒有意見。局長，要怎麼申請你要教我們一下，我們也來申請。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易勲： 

要有適合的地點。 

林議員富寶： 

教我們那個費用要怎麼申請，輔導一下。 

張議員漢忠： 

教我們一些功夫。 

林議員富寶： 

這都是社區的嗎？城鄉。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易勲： 

城鄉是內政部的。 

張議員漢忠： 

這個要有計畫。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易勲： 

要有計畫。 

張議員漢忠： 

要寫計畫。 

主席（張議員勝富）： 

你等他來了再跟他講。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易勲： 

Ok。 

主席（張議員勝富）：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同意辦理。（敲槌決議）。 

接下來審查 114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請專門委員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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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農林委員會李專門委員侑珍： 

各位議員請看 114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請翻開第 21 頁，高

雄市政府水利局主管，水利工程─排水防洪，雙湖公園滯洪池擴建暨環境綠美化工

程所需經費動支 41 萬 6,000 元；營運行政─營運管理，辦理本市凱米颱風及山陀兒

颱風期間泡水車慰助所需不足經費，動支 277 萬 1,109 元。共計動支 318 萬 7,109

元，請審查。 

張議員漢忠： 

局長說明。 

水利局蔡代理局長易勲： 

好。第一案就是我們在雙湖公園做滯洪池的時候，它周邊有一些原有的違章占用

戶，可能有一些弱勢，我們請他做一些拆遷的補助、搬遷的補助，大概 41 萬 6,000

元。因為我們水利局的相關科目沒有編列這個，所以我們就動支第二預備金來支付，

然後大概總金額是 41 萬 6,000 元。以上。 

主席（張議員勝富）：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案通過（敲槌決議）。 

今天的議案全部審查完畢，大家辛苦了，謝謝大家。散會（敲槌）。 


